车田苗族乡落实《中共桂林市委员会农村工作（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资源县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行动问题整改》工作报告

根据资源县人民政府下发的《资源县落实中共桂林市委员会农村工作（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资源县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行动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在乡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指导下，我们以问题为导向，将核查和整改相告合，督促全乡12个行政村认真开展“三资”管理问题整改工作。现将整改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工作方面。存在“对外投资资产管理底数不清”问题，部分支书对本村集体经济项目掌握不清，对本村的经营性项目、项目运行情况不清楚。比如：海棠村入股五守庄养殖专业合作社，分红不到位、合同到期，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没有续签也没有具体解决方案。

整改措施：（1）加强指导与培训。8月23日，对12个村开展了村级财务管理专题培训会。组织学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资源县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实施细则》等法规和制度。并要求各村完善、学习并按制度开展“三资”管理。（2）严格落实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主体和“村财乡管”主体责 任，从乡农业服务中心、乡财政所抽调专人组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村级财务记账和村集体资产监管工作。落实会计主管、会计、出纳、集体资产管理员、村级报账员等人员，并向县农业农村局报备。（3）要求各村及时组织人员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项目进行清理，对分红不到位的企业及时进行催缴，对不履行分红承诺的企业及时移交法院处理。

“三资”台账清查情况。存在问题：（1）各村基本按照“经营性项目一项目一台账”要求对本村所有经营性项目进行材料归档。但还存在固定资产实物与台账不相符，存在漏登（主要是近几年购置或帮扶单位赠送的电脑、打印机、办公座椅等）。（2）存在一些问题合同。一些合同未订立期限、不规范合同（比如：木厂村与益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木厂与鑫源金银花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洞村于资源兄弟种养专业合作社合协议未写明合同具体期限，同时，存在“因市场因素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项目亏损时，损失无法补救、恢复时协议自行终止”、“乙方因经营不善造成合作社在3年内破产时，应先偿还村集体经济所有投资”、“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将入股资产物化归还的情形，合同对物化资产产权归属不明晰，合同没有有物化资产折旧亏损等资产处置情形）。

（3）存在资产交易不规范。按“三资”管理要求，村集体经济租赁项目，价值5万元以上集体经济项目资产，在交易时必须到北部湾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交易。车田村、石寨村、黄宝村有门面出租，但未到北部湾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交易。

整改措施：结合农村集体资产权属归位暨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账务分设试点工作，要求各村再次开展清产核资，核实各项资产，对照清产核资系统数据进行认真比对分析，建立问题台账。（1）要求各村根据《资源县2013-2023年度确权到村扶贫资产移交台账完整性排查明细表》对各村开展扶贫资产移交情况排查，逐项核实资产移交的各项材料是否齐全，摸清有哪些移交资产项目没有资料，哪些移交资产项目缺失哪些资料，哪些部门移交资产缺失资料，形成问题清单。（2）乡人民政府收集各村台账资料，对资料不全的进行分类，该村委补的要求在八月底补齐，该由移交业主单位补全的，已乡政府名义发函至资产移交业主单位，要求配合完善手续，补齐资料，逐项进行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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